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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15 期 院會紀錄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4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3-60） 

楊委員針對許多租車民眾超速、違停，罰單卻寄給租車業者，建議逕行舉發租賃汽車之違反

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送承租人乙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研擬更臻簡化租賃期 1 年以上租賃業者向處罰機關申請逕行舉發案件歸責作業之措施機制，

本部業於 102 年 1 月 16 日邀集內政部警政署、公路總局及相關租賃公會召會研商獲致共識，

將研修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，增訂規定租賃期 1 年以上之汽車，

得以該已申請歸責登記之承租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。 

二、目前本部已完成前揭細則修正草案，後續將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修正作業，俟完成法規修

正作業後即可發布實施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報載全台 2 百萬輛舊車因轉彎無側燈預

警，可能引發之交通危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4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3-64） 

楊委員針對報載全台 2 百萬輛舊車因轉彎無側燈預警，可能引發之交通危機問題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提升國內車輛安全，本部車輛安全法規順應國際朝以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UN/ECE 法規

之調和發展趨勢，自 95 年起分 3 階段調和 UN/ECE 車輛安全法規導入國內實施，但車輛提供

轉向指示必要之前後方向燈，國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早已要求強制配備並列為新登檢領照及

定期檢驗項目。 

二、側方向燈主要是輔助前後方向燈之燈光，各國並非將其列為均強制配備法規，如在美國等北美

地區即非強制裝置，惟側方向燈可輔助增加前後方向燈指示效果，爰本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

已規定大型車自 95 年 7 月 1 日、小型車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製造出廠之新車均應增加裝置側

方向燈，但側方向燈僅為輔助前後方向燈指示效果之燈光，並非法規強制實施前之車輛即為

不安全車輛。 

三、另方向燈係提供燈號輔助指示，駕駛人駕駛車輛如擬變換車道或進行轉彎，最重要仍需確實依

規定保持前後左右安全距離，不得任意超車變換車道或逕行轉彎，後方車輛亦務需保持安全

距離，不要同車道併行行駛，本部將持續透過道安體系加強宣導汽機車車輛變換車道及進行

轉彎時應遵守之交通規則，以維護行車安全。 

（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春節以來廉價航空狀況不斷，主管機關

應做出適當對策，以保障消費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1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3-39） 


